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一条之规定，你对本机关做出的预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以及依据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请你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述和申辩。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。

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零陵区人民政府或永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申请复议；或在6个月内直接向道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处罚决定的执行。

